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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上

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张琳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７．０６％

。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董事会席位扩大的议案》；

赞成股份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股份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谢保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焦耀中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赵文娟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孙国顺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选举徐会景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６

）选举张云红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７

）选举谢晓博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

１

）选举王莉婷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白忠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选举郭志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选举赵志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的方式选举谢保军先生、焦耀中先生、赵文娟女士、孙国顺先生、徐会景女

士、张云红女士、谢晓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白忠祥先生、郭志宏先生、赵

志英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十一名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股份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五）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监事候选人谢海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所获得的股数为

２５４

，

０４７

，

７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谢海欣先生当选为第四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谢建红女士和白彭尊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张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恒星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

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１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

日）上午

１１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十一人，实际出席董事十一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谢保军先生主持。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选举董事谢保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选举董事焦耀中先生、赵文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１

、选举谢保军、焦耀中、赵文娟、张云红、谢晓博、王莉婷、白忠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其中谢保军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选举白忠祥、王莉婷、孙国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其中白忠祥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选举郭志宏、王莉婷、白忠祥、焦耀中、孙国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郭志

宏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选举王莉婷、白忠祥、赵志英、赵文娟、徐会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王莉婷为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即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谢保军先生提名，续聘焦耀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当选的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提名，聘任谢保万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赵文娟女士、孙

国顺先生、谢晓博先生、李明先生、谢进宝先生、李保杰先生、谢保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１

、聘任谢保万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聘任赵文娟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聘任孙国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聘任谢晓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聘任李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聘任谢进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７

、聘任李保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８

、聘任谢保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当选的公司总经理焦耀中先生提名，决定续聘张云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谢保军先生提名，决定续聘李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续聘谢建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李明先生的任职资料已报备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审核无异议。 李明先生和谢建红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１

、续聘李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李明先生联系方式：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

（传真）

Ｗｅｎｔｉａｎ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邮箱）

２

、续聘谢建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谢建红女士联系方式：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

（传真）

ｘｒｌ６７６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邮箱）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孟学文女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焦耀中先生为总经理，聘任谢保万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赵文娟女士、孙

国顺先生、谢晓博先生、李明先生、谢进宝先生、李保杰先生、谢保建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李明先生为董

事会秘书、 聘任张云红女士为财务总监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附件：

焦耀中先生，

１９５４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毕业，高

级经济师。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一直在公司任职，曾任前身恒星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河

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经理。 焦耀中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４１

，

８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７．７６％

，除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

谢保万先生，

１９６８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高中毕业。 近

５

年来一直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恒星金属总经理、控股子公司恒星钢缆

董事长。 谢保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谢进宝先生系兄弟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文娟女士，

１９６５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毕业，高

级经济师。 自

１９９７

年进入公司以来，先后担任财务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洛阳万年

硅业有限公司监事。 赵文娟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１

，

９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９３％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国顺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毕业，高

级经济师。

１９９９

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等，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国顺先生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晓博先生，

１９８６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在部队任职，

２０１２

年进入公司，先后在公司生产部、采购部任职，现就职于公司采购部。

谢晓博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的长子，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明先生，

１９８２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毕业。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进入公司，先后就职于公司办公室、证券部等部门，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李明先生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进宝先生，

１９７０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毕业，电

气自动化工程师。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进入公司，先后在技术、生产、行政等部门就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谢进宝

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谢保军先生的弟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保杰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高中毕业，工

程师。

１９９７

年进入公司，先后担任工人、车间主任、生产经理、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恒星煤

机执行董事。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１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保建先生，

１９６６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高中毕业。 先后在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销售、生产等部门任职，现任公司销售部负责人。 谢保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谢保军先生及公司副总经理谢进宝先生系堂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云红女士，

１９７４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专毕业、注册会计

师、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近

５

年以来一直在公司任职，曾任财务主管、内审部负责人等，现任公司董

事、财务总监。 张云红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建红女士：

１９７６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专毕业。近

５

年来一

直在公司任职，曾任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销售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监事、证券事务代表。谢建红

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孟学文女士，

１９７１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大专毕业。 近

５

年来一直

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务部工作。 孟学文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下午

２

时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监事谢海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选，选举谢海欣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附件：

谢海欣先生，

１９５５

年生，中国国籍，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永久海外居留权，高中毕业。 近

５

年来一直

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监事、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监事。 谢海欣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分别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的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５

名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议案》（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债务金

额为人民币

１１．７

亿元）。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本公司为该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全体董事发

出表决票

１４

份，收回

１４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７

亿元）。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

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该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４

层第

６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１

、《关于为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２

、《关于为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星火公

司”）因经营工作需要，对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本公司六家子公司形成

应付款债务人民币

１１．７

亿元。

现为盘活企业资产，促进经营发展，星火公司拟通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对上述债务进行重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７

亿元。 本公司须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本次债务重组计划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１

、重组主体：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

、重组规模：

１１．７

亿元；

３

、期限：

３０

个月；

４

、担保方式：以星火公司全部股权设定抵押，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北京星火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同意本公司为星火公司通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进行

的债务重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７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１０５

号

２

号楼八层

法定代表人：韩晓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出租房屋）；商品房销售；信息咨询；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星火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

计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６６０

，

１８０．２５ ７１８

，

４９６．１

总负债

５２０

，

４６０．８５ ５８１

，

１９８．３９

净资产

１３９

，

７１９．３９ １３７

，

２９７．７２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５

，

８２３．５５ －２

，

４２１．６８

净利润

－１１

，

８９７．５５ －２

，

４２１．６８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星火公司

的债务重组有利于盘活企业资产， 促进公司经营发展， 特别是有利于推动星火开发项

目———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

４＃

地块、产业用地等项目的开发建设。 星火公司项目

有住宅、商业综合体，位于北京东四环东侧的东风乡区域，地理位置优越，其中

４＃

地块已部

分动工，产业用地拆迁正在实施。未来星火项目将成为公司业绩的有力支撑点。鉴于本次担

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为星火公司经由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进行的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此次担保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７

亿元），担保事项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星火公司”）拟通过引入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对其部分债务进行重组，此举的目的在于盘活

企业资产，促进企业经营，符合公司发展要求，未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３５９

，

１１７．２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９．７２％

。 除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互相担

保事项（该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其余均为公司对子公司

的担保。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６．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４

层第

６

会议室。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２．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为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议案》；

（

２

）《关于为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

案》。

该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有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

出席，须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９

：

００

–

９

：

２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４

层第

６

会议室。

四、其他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７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联系人：陆 洋、张欣然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为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２

、

关于为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务重组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９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负债融资授权的议案》以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

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状况等实际情况决定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实行余

额管理，待偿还余额最高不超过净资本的

６０％

，并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额度

为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限额内，确定每期短期融

资券的发行规模、期限和发行时间；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的规定，根据债券市场状况，确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利率或发行价格。 以

上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相关公告请分别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披露。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收到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通知》（银发【

２０１２

】

２２９

号）。 根据该通知，中国

人民银行核定本公司待偿还短期融资券的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５

亿元， 有效

期一年。 公司可在有效期内自主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时机、规模和利率等

各项要素。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

２０１２

】

２２９

号）通知，公司定于近期发行

２０１３

年

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相关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债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２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债券类型：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４

、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期，发行人待

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为

９５

亿元

５

、最高发行余额：人民币

１３５

亿元（

ＲＭＢ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６

、本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３０

亿元（

ＲＭＢ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债券期限：

９０

天

８

、债券面值：本期短期融资券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９

、发行价格：本期短期融资券按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１０

、发行利率：本期短期融资券采取固定利率，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招标

决定，在债券存续期内利率不变，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１１

、发行方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招标发行的发行方式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１２

、招标标的：利率招标

１３

、债券形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实名记账式

１４

、债券承销：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方式为承销团承销

１５

、发行对象：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６

、招标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７

、分销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９

、缴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２０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２１

、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２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２３

、兑付金额：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日按照面值和利息兑付

２４

、本息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期短期融资券存续期限内到期

日的前

５

个工作日， 由发行人按有关规定在人民银行指定的信息媒体上刊登

“兑付公告”。 短期融资券的兑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理

完成。 相关事宜将在“兑付公告”中详细披露

２５

、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债项信用级别为

Ａ－１

级。

２６

、债券担保情况：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流通交易场所：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流通交易

２９

、登记托管机构：本期短期融资券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

３０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融资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近期在中国货币

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上

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的披露。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７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１３

年修订）》，现将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补充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７，８８８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报告期末持股数

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５．０１％ ５０２，５９０，２８３ ５０２，５９０，２８３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１７％ １４７，７５４，９９９ －３５，７８５，００１ １４７，７５４，９９９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２％ ３，８２７，０８９ ３，８２７，０８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２％ ３，７９４，１８５ ３，７９４，１８５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

金

４４

号资金信托合同

其他

０．３０％ ２，７３１，０９８ ２，７３１，０９８

那迎旭

境 内 自 然

人

０．２７％ ２，４８５，４００ ２，４８５，４００

林海文

境 内 自 然

人

０．２２％ ２，０５２，８００ ２，０５２，８００

海关总署机关服务中心

（

海

关总署机关服务局

）

国有法人

０．２２％ ２，０５２，６７７ ２，０５２，６７７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０．２２％ ２，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５０，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０．１５％ １，３３１，０００ １，３３１，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１０

名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见注

３）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且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２，５９０，２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２，５９０，２８３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１４７，７５４，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７，７５４，９９９

交通银行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３，８２７，０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２７，０８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９４，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９４，１８５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金

４４

号资金

信托合同

２，７３１，０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３１，０９８

那迎旭

２，４８５，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８５，４００

林海文

２，０５２，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２，８００

海关总署机关服务中心

（

海关总署机关

服务局

）

２，０５２，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２，６７７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２，０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０，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１，３３１，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３１，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且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林海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０５２，８００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封闭期内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基金名称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利群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前端交易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３９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２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４３

，

３０８

，

９８５．９５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０１６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生效。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13-03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澳大利亚兰伯特角铁矿项目纠纷

进展情况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发布的 《关于西澳大利亚兰伯特角铁矿项目纠

纷的说明》公告中，披露了本公司及下属中冶澳大利亚三金矿业有限公司（简

称“中冶三金”）与兰伯特角资源有限公司和

Ｍｔ Ａｎｋｅｔｅｌｌ Ｐｔｙ Ｌｔｄ

（合称“

ＣＦＥ

方”）就西澳大利亚兰伯特角矿业租地有关交易协议

８

，

０００

万澳元尾款事项的

纠纷情况。

ＣＦＥ

方要求本公司及中冶三金按照《租地及相关资产出售协议》及

其承继协议（简称“《协议》”）的规定支付尾款

８

，

０００

万澳元。 而中冶三金认为，

根据《协议》，

ＣＦＥ

方将在满足其在《协议》项下有关义务的前提下获得

８

，

０００

万澳元尾款，但

ＣＦＥ

方实际并未完成相关义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澳大利亚西澳洲最高法院两次作出判

决，各方应将争议交由仲裁程序解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ＣＦＥ

方向新加坡仲裁中

心递交了有关尾款争议的仲裁申请。

新加坡仲裁中心现已作出裁决，要求本公司在裁决做出后的

２１

个工作日

内将

８

，

０００

万澳元尾款存入在澳大利亚主要商业银行开立的、 由双方共管的

账户中。 本裁决并不构成双方

８

，

０００

万澳元尾款事项纠纷的最终裁决。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威海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公开竞投获得威海市国

土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的威海市经开区大庆路北、疏港路西（公告编号：威

国土经告字［

２０１３

］

９

号，地块编号：

３７１００２００７００６ＧＢ０００３９

）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宗地面

积为

１９１１８５

㎡，容积率

＞１．０１

且

≤１．８２

，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５２１９３９６００

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２３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北京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

源房地产”）通知，兴源房地产将其所持原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

本公司

１１

，

８５９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

）进行了解除质

押，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截至本公告日，兴源房地产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７

，

５０１

，

３２５

股（其中限售流

通股

９

，

５５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９３％

。 本次解质后，兴源房地产剩余质

押公司股份

９

，

５５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０％

。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７

股票简称：北方创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 日前，经包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山区分

局核准，公司申请注册设立的子公司包头市敦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已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

情况如下：

名称：包头市敦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１５０２０４００００７６５２６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朱光琳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柒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钢材下料、加工、预处理、销售。 （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５

、

１２２１１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华锐

０１

、

１１

华锐

０２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许玉生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工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第四次会议，选

举陈杰群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职工监事简历

陈杰群：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任职于公

司，曾任职于公司计划财务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担任公司审计总监。


